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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华春光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建设施工、设计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施工合同签订情况 

金华春光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孙公司尚腾（越南）

工业有限公司（越南文 CÔNG TY TNHH SUNTONE INDUSTRY VIỆT NAM）（以

下简称“尚腾工业”）因推进越南清洁电器生产基地项目建设需要，经公开招投

标和谈判后，最终确定越南当地企业东源建筑设计责任有限公司（越南文 CÔNG 

TY TNHH THIẾT KẾ - XÂY DỰNG - THƯƠNG MẠI ĐÔNG NGUYÊN）为该项目

厂房及配套建筑施工建设的承包商，并于 2024 年 11 月 15 日尚腾工业与其签订

了《建筑建造合同》和《室内设计合同》，其中《建筑建造合同》含税总价为

683.266.099.680 越南盾（人民币约为 19,471. 82 万元）；《室内设计合同》含税总

价为 1.779.840.000 越南盾（人民币约为 50.72 万元），本次越南盾折算人民币的

汇率系按 1 元人民币等于 3,509 越南盾计算。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

会议授权，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上述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施工合同对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东源建筑设计责任有限公司（越南文CÔNG TY TNHH THIẾT 

KẾ - XÂY DỰNG - THƯƠNG MẠI ĐÔNG NGUYÊN） 

2、法定代表人：HUANG WEI TAI（黄蔚泰） 

3、注册资本：200 亿越南盾  

4、成立日期：2016 年 2 月 25 日  



5、注册地址：越南胡志明市平政县丰富社丰富 5 区 3 号路 4-6 号（Số 4-6, 

đường số 3, KDC Phong Phú 5, Xã Phong Phú, H.Bình Chánh, TP.HCM） 

6、主要业务：设计、审查工业房屋建筑；工业房屋工程建设工作施工。 

7、主要股东：境外自然人 HUANG WEI TAI 持股 80%，为主要股东。 

8、履约能力分析：经公开招投标对其资质进行审核后，公司认为承包人经

营状况良好，具备施工履约能力。 

9、与公司之间的关系：公司与上述承包商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合同主要内容 

（一）《建筑建造合同》主要内容 

甲方：尚腾（越南）工业有限公司 

乙方：东源建筑设计责任有限公司 

1、工程名称及地址 

（1）工程名称：尚腾（越南）工业有限公司厂房；地址: 隆安省德和县友盛

社友盛工业区，N3路及D5路，G3段。 

（2）建造项目：工程打桩部分、A栋厂房、B栋厂房、C栋厂房、D栋厂房、

E栋厂房、F栋厂房、路围墙（铁围墙）、共同围墙（砖围墙）、1号门招牌、2号门

招牌、3号门招牌、招牌4（整块自然石LOGO）、1号不锈钢折叠门、有马达的推

拉铁闸(16×2.6m)、有马达的推拉铁闸(12×2.6m)、栏杆门（6m、4m、1.5m）、天

桥1、天桥2、天桥3、汽车停车场8×18、旗杆、货柜平台和装卸平台坑、保卫室

1、保卫室2、保卫室3、车棚1、车棚2、垃圾房、消防水池、生活水池、泵浦站、

电房1、电房2、变压站1000KVA、内部载重道路、正门走道、混泥土路缘、雨水

排水系统、废水排水系统、平面回填、植草、配电房、发电机3×200KVA、整体

供电、室外照明系统、整体生活供排水系统、整体消防-防雷系统、完工执照、工

程所有权证书（不含建物登记费）。根据本合同图纸统计上述建筑面积合计约为

13.34万平方米。 

2、合同总价与付款方式 

（1）上述工程总价为632.653.796.000越南盾，增值税金为50.612.303.680越

南盾，合计工程总价（含增值税金）为683.266.099.680 越南盾。上述价格为越南

盾，暂定增值税金为8%，实际增值税金将以每期验收和开票的时间点的税率计

算。 



（2）付款方式: 以越南盾通过银行转账进行支付工程款。第一期：签约后，

甲方预支给乙方合同总价值之 8%，相当于 54.661.287.974 越南盾；第二期：乙

方完成工程压桩部分且经甲方按照越南建筑法规及图纸验收合格，甲方支付合约

价值 10%给乙方,相当于 68.326.609.968 越南盾；第三期：甲方支付合约价值 10%

给乙方，乙方完成 A、B、C、D、E、F 栋基础部分，相当于 68.326.609.968 越南

盾；第四期：甲方支付合约价值 10%给乙方，乙方完成 A、B、C、D、E、F 栋

二楼板灌浆，相当于 68.326.609.968 越南盾；第五期：甲方支付合约价值 10%给

乙方，乙方完成 A、B、C、D、E、F 栋三楼板灌浆，相当于 68.326.609.968 越南

盾；第六期：甲方支付合约价值 10%给乙方，乙方完成 A、B、C、D、E、F 栋

钢结构安装及屋顶浪板安装，相当于 68.326.609.968 越南盾；第七期：乙方完成

附属项目结构：消防水池结构、电房屋顶灌浆、车棚一楼板及楼层灌浆，甲方支

付给乙方合约总值之 10%，相当于 68.326.609.968 越南盾；第八期：甲方支付合

约价值 10%给乙方，当厂房工程完成及交接，相当于 68.326.609.968 越南盾；第

九期：甲方支付合约价值 12%给乙方，当工程取得消防验收、完工执照且经甲方

及监理公司验按照图纸验收合格，相当于 81.991.931.962 越南盾；第十期：工程

保固期为 2 年，保固款为工程总值之 10%，付款分为两部分：工程竣工且经甲方

验收交接，乙方会提供正本的银行保函价值为工程价值之 5%期限为 12 个月，从

工程验收起算，当甲方收到银行保函，甲方支付保固款 5% 给乙方，相当于

34.163.304.984 越南盾。保固期 24 个月结束後，从工程验收起算，甲方支付合约

总值 5%给乙方, 相当于 34.163.304.984 越南盾。（以上暂定增值税金 8%）。 

3、合同类型：为连工带料承揽工程，在合同执行期间保持不变。若甲方要

求追加或追减项目，则双方需协商及确认相应追加或追减项目。任何新增项目须

经甲乙双方协商达成一致并签订加入附加合同，且新增项目之报价单须经有甲方

的确认。对于产生的额外工程量，如合同中已注明单价的，则适用该单价；如未

注明单价的，双方将协商并同意签署适用于该工程量的新单价。 

4、工程施工进度：乙方须按照甲方的要求提供工程进度表以供甲方批阅，

批阅后的进度表将被视为本合同的一部分。施工过程中若甲方对工程项目或工程

期限有所改动，则甲方须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由双方签订附加合同作为依据。 

5、2025年12月31日乙方必须交接6栋厂房给甲方投入使用，如果2025年12月

31日过后乙方延误交接，则每延误一天乙方被处罚未完成工作价值之0.1%。 



6、合同终止或解除 

（1）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本合同终止：A、双方已完成所有义务并同意清算

合同；B、双方同意提前解除合同并同意清算合同；C、一方按照合同中以下的规

定单方解除合同。 

（2）任何一方均无权单方面终止合同，除非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 

A、甲方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对乙方处以被违反部分合同价值5%的罚款及

要求赔偿损失： 

a、乙方交付的材料经甲方按照现行标准和规定评定为质量不合格，甲方发

现其材料存在假冒、冒充、劣质商品的情况； 

b、已经施工的项目经甲方评估认为不符合越南现行标准和规定的质量要求，

甲方已经要求改善，但乙方不履行、不能履行或在合理的期限拒绝履行； 

c、超过规定期限，乙方仍未施工，或比计划进度落后30%以上，但没有正当

的理由或不完全由乙方的错误造成； 

B、若发生以下场合，乙方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且同时对甲方处罚合约违约

部分价值5%及要求甲方赔偿损失： 

a、如果甲方比合同承诺的时间表延迟付款超过1个月的，乙方有权单方面终

止合同。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乙方有权利（但没有义务）单方面终止合同，并在

合同终止日前30天向甲方发出通知，同时在发出通知的时间工程会暂停施工。乙

方解除合同时，甲方仅需向乙方支付已被验收的工程量，解除合同之前已经完成

的工作量和已经进场的建材。 

b、如果从验收期限过后30天对于每个项目，但甲方仍不进行验收。 

7、争议解决：合同之管理、遵守、执行以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现行法律为

依据。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任何争议，必须协商解决。如果当事人不能自行

解决，案件将提交给有管辖权的法院。 

8、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自双方完成履行各自义务之时失效。 

（二）《室内设计合同》主要内容 

甲方：尚腾（越南）工业有限公司 

乙方：东源建筑设计责任有限公司 

1、合同内容：甲方同意委托，乙方同意承担尚腾工业的B栋办公室内装修设

计工作，其工程位于隆安河 - 德和县 - 友盛社 - 友盛工业区，N3路及D5路，



G-3 段。设计资料包含：B栋办公室内3D图及设计图。 

2、合同总价为1.779.840.000越南盾（含8%增值税）。 

3、付款方式：甲方依下列具体阶段以汇款方式至乙方的银行账户。第一期: 

签约后，甲方给乙方预支合约总值之50%相当于越币889.920.000越南盾；第二期: 

乙方完成效果图设计方案，甲方给乙方支付合约总值之30%相当于越币

533.952.000越南盾；第三期: 当乙方移交所有相关设计文件后，甲方支付合同总

价值之20%，相当于越币355.968.000越南盾。 

4、争议解决：本合同未尽事宜，依越南有关法令订定之，无法令规定者由

双方协议订定之。本合同发生争议、纠纷或歧见时，甲方与乙方应及时协商解决，

协商30日未达成协议时，双方当事人同意依越南国际仲裁中心判断及处理。 

5、合同终止条款：在合约实行期间，甲方因其他不可归责予乙方之事由需

终止委托时，须得到乙方同意并以书面通知乙方，并给予乙方七个日历天交接一

切工作，甲方应根据乙方之工作进度结算酬金并加计总酬金百分之五作为给付乙

方为顺利结束工作所负担之各项必要费用。若乙方非经甲方之同意而径行终止委

托时，甲方除了根据乙方之工作进度结算酬金外，乙方另需支付总服务酬金之百

分之五为赔偿延滞工程之损失。 

6、本合同双方签字盖章即生效，乙方为本合同项目的服务至本工程全部验

收合格或乙方移交相关设计资料后「按照事件发生前者为准」，且双方结清债权

债务之日。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尚腾工业本次确定的厂房建设施工承包商是经过公开招投标和谈判后最终

确定的，本次施工及设计合同的签订有利于推进项目落地实施，满足公司未来在

越南生产经营厂房需求，提升公司海外业务综合实力，符合公司长远发展需要。

若本次签订的建筑建设合同全部实施完毕，预计未来会增加公司的固定资产规模。

本次建筑建设合同的签订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预计不会对公司本

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五、合同履行可能存在的风险 

上述建筑建设合同已对合同范围、承包方式、合同工期、工程质量标准、合

同价款、违约责任、争议解决等内容做出了明确约定，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遇

到相关政策法规、市场、政治、环境气候等不可预计的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



或建造建筑发生质量问题等纠纷，则存在可能会造成工期延误，调整建筑规划和

建筑面积，不能按时竣工，验收或合同终止等风险，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华春光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1 月 16 日 


